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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枣人社字〔2021〕5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
等级考核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枣庄高新区党群工作部，

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更好落实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改革精神，根据中央《关

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

6号）和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竞聘上岗办法》（鲁人社

发〔2019〕39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

术等级考核评定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152号），

按照深化职业资格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现将我市事业单位

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评定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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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工勤岗位上从事技术技能工作、符合参评条件

的在岗正式工作人员。

二、技术等级设置

（一）工勤人员技术等级分为五级/初级工、四级/中级工、

三级/高级工、二级/技师、一级/高级技师五个等级。

（二）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职业分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职业分类大典》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规定的职业（工种）

名称、职业技能等级执行（可在 www.sdosta.org.cn 山东省职

业资格工作网查询）。

三、考核评定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、政治素质好；

2、遵守法纪，具有良好的品行；

3、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、技能等方面的能力水平；

4、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；

5、现聘岗位最近一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。

（二）等级条件

1、五级/初级工：学徒（培训生）学习期满和工人见习、

试用期满；

2、四级/中级工：在本工种五级岗位工作满 5年；

3、三级/高级工：在本工种四级岗位工作满 5年；

4、二级/技师：在本工种三级岗位工作满 5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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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一级/高级技师：在本工种二级岗位工作满 5年。

经组织人事程序安置到事业单位工作的退役士兵，以及

从机关、企业进入事业单位工作的工勤人员，首次参加事业

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评定的，原从事技能岗位工作年

限累计达到中级工或高级工规定年限的，可直接参加中级工

或高级工考核评定。

（三）破格条件

在省部级及以上（含省部级行业）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

前 6 名、在技术革新技术发明中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成果奖的

人员以及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并保持荣誉的，可

在等级条件规定的岗位工作年限基础上提前一年申报参加相

应技术等级考核评定（限当次考核评定之前、上次破格之后

取得的相关荣誉或成绩，多项不累计）。

四、考核评定

（一）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评定，由主管部门（事业

单位）按照管理权限，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和岗位条件，结合

岗位情况和聘用工作安排，自行制定考核评定方案并组织实

施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（事业单位）应成立工勤人员技术等级

考核评定委员会（或领导小组），负责组织实施考核评定，

并对评定过程进行管理监督。

（三）考核评定可采取自主或委托具有技能评价资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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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方命题、考核的方式，也可采取工作岗位过程化考核、

技术水平综合评审、专家组评定等方式进行。

五、相关问题处理

（一）自 2020年起，全市不再统一组织事业单位工勤人

员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作。各区（市）、高新区、各市直部

门（单位）根据实际研究确定本区（市）、高新区、本部门

（单位）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作。

（二）本通知印发前已取得与所从事工作岗位相关的国

家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原机关事业单位技术

等级考核合格证书的，以及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《关于开展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工作

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鲁人社规〔2016〕3号），参加全省机关

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并经评定成绩合格的，证书

或评定成绩予以认可。已取得的证书职业（工种）名称与现

行职业（工种）名称不一致的，可按相关相近原则进行对应。

（三）国家准入类职业工种，自实施职业资格准入制度

后必须取得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
（四）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岗位聘用，按照《山东省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竞聘上岗办法》（鲁人社发〔2019〕39号）及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原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评定政策和办

法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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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市直机关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）工勤人员

的考核评定工作可参照执行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工作，涉及工勤

人员切身利益，各区（市）、高新区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高

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按照公平、公

开、公正原则，做好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作。

（二）要紧密结合事业单位工勤人员队伍现状，统筹考

虑技术等级考核、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相关工作。要坚持以

人为本，从实际出发，既要有利于促进事业发展，又要充分

调动广大工勤人员工作积极性，维护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。

（三）要做好舆论引导，加强技术等级考核工作政策和

办法的宣传解读。引导广大工勤人员正确对待职业资格制度

改革，积极适应新的技术等级考核评定方式，努力营造比技

能、比贡献、比业绩的良好氛围，确保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

核评定工作顺利进行。

附件：枣庄市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评定表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1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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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枣庄市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考核评定表

姓 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文化

程度

二寸

近期

免冠

照片

身份证号
政治

面貌

工作单位

从事职业

（工种）

从事本职业

（工种）年限

参加工

作时间

现职业

(工种)

现技术

等级

现证书名称
现证书编号及

发证时间

申报职业

(工种)
申报技术等级

主要工作及

职业培训

简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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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惩情况

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

意见

经考核评定，达到 级技能水平。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本人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备 注

注：此表一式 3份，主管部门、工作单位及存入本人档案各 1份。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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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1日印发


